
关于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的承诺书
为贯彻落实黑龙经省教育厅关于《集中整治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的规定》精神，为不断提高自身修养，规范廉洁从教行为，进一步树立为人师表、行为示范的良好形象，营造我院风清气正的校园环境，本人郑重承诺：
 （一）严禁以任何方式索要或接受学生及家长赠送的礼品礼金、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等财物。
（二）严禁参加由学生及家长安排的可能影响考试、考核评价的宴请。
（三）严禁参加由学生及家长安排支付费用的旅游、健身休闲等娱乐活动。
（四）严禁让学生及家长支付或报销应由教师个人或亲属承担的费用。
（五）严禁通过向学生推销图书、报刊、生活用品、社会保险等商业服务获取回扣。
（六）严禁利用职务之便在学生入党、学生干部选任、学生考试以及教师婚丧嫁娶之时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其他行为。
本人自觉弘扬优良传统，践行新风正气，自觉接受群众监督，如违反上述规定，自愿接受组织处理。
承诺人(签名)：
承诺人单位责任人（签名）：
承诺人单位：（公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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